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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776              证券简称：永安行             公告编号：2023-035 

转债代码：113609              债券简称：永安转债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2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

露监管工作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

理一部下发的《关于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工作函》（上

证公函[2023]0630 号，以下简称“《工作函》”），具体内容如下：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

公司 2022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的规定，请你公司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1.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1 年末、2022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余额分别为 9.34 亿

元、8.62 亿元，其中账龄 1 年以上的款项占比分别为 46.16%、61.78%，占比明显上升。公

司区分客户性质对相同账龄的应收账款确定了不同的坏账准备计提比例，2021 年、2022 年

分别计提坏账准备 0.40 亿元、1.24 亿元，对当期净利润影响较大；报告期坏账计提金额增

加主要系政府客户等延期付款，应收账款催收不及时。 

请公司补充披露:(1)按客户性质分别列示 2021 年末、2022 年末前五大欠款对象名称、

销售内容、应收账款金额及占比及目前结算进展等，说明报告期主要客户及其信用、结算政

策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账龄 1 年以上的应收账款占比上升的原因及合理性；(2)结合不同性质

客户的资信情况及历史款项回收情况，说明对相同账龄的应收账款确定不同坏账计提比例的

依据及其合理性，上述坏账计提比例的设定是否具有行业可比性；(3)结合报告期内延期付款

客户的性质、资信及款项催收情况说明具体减值迹象及其出现的时点，报告期内坏账准备计

提金额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计提是否及时、充分，是否存在年末集中计提减值的

情形；(4)结合应收账款逾期情况及交易履约保障安排等，说明公司已采取或拟采取的具体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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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措施及进展。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3)发表意见。 

2.年报披露，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78 亿元，同比下滑 22.40%，归母净利润

-6782.46 万元，由盈转亏；综合毛利率 13.25%，同比减少 8.82 个百分点。其中，营收占比

超六成的系统运营服务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26.49%，毛利率减少 11.39 个百分点；营收占比超

二成的共享出行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76%，毛利率增加 1.18 个百分点；营收占比约 5%的系

统销售业务收入同比下降 55.80%，毛利率减少 20.55 个百分点。2023 年度一季报显示，公

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6.55%，归母净利润同比下降 17.64%。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细分行业发展情况、竞争格局及公司自身经营情况，说明报告

期内前述业务收入特别是系统销售业务大幅下降的原因，并结合可比公司情况说明公司业绩

表现是否符合行业趋势；(2)结合业务模式、收入及成本构成，说明报告期内不同业务的毛利

率和收入变动方向不一致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 2023 年一季度经营情况，说明公司业绩

持续下滑的原因、可能存在的经营风险及应对措施。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1)(2)发表意见。 

3.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2 年末，公司受限货币资金为 2.23 亿元，同比大幅增加约 2

亿元。其中，新增大额存单 1.96 亿元，新增涉诉冻结资金 0.11 亿元。报告期内，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其中信托产品发生额 1.4 亿元，未到期余额 0.8 亿元；券商产品发

生额 1.6 亿元，未到期余额 0.5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报告期末大额存单的存款银行名称、期限、利率等，说明新增开展

大额存单业务的原因及商业合理性，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资金用途或资产受限情形；(2)涉诉

冻结资金所涉案件的具体情况及其进展，并核实相关事项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3)报告期内信托及券商理财产品的名称、类型、风险级别、理财机构名称、投资期限、收益

率、产品投向及底层资产情况，说明相关理财资金的安全性，是否存在资金流向实际控制人、

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的情形。请年审会计师、独立董事对问题(1)、(3)发表意见。 

4.年报显示，公司以公允价值计量的权益工具投资期初数 20.23 亿元，本期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 6101.80 万元。前述权益工具投资系公司对江苏哈啰普惠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

啰普惠）和 Hello Inc.的股权投资。其中，公司对哈啰普惠的名义股权比例为 23.2559%，通

过 Hello Inc.实质持有哈啰普惠的股权比例为 6.0471%。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名义股权和实质持有的具体含义说明公司对哈啰普惠的具体持

股结构及权益份额；(2)结合投资成本、权益占比、公司对哈啰普惠的影响程度及具体核算方

法，说明本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未采用长期股权投资进行会计核算的

原因。请年审会计师对问题(2)发表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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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固定资产处置利得 1022.79 万元，约占公司 2021 年归母净利

润的 23.33%。请公司核实并说明相关资产处置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情形。 

6.年报及前期公告披露，2022 年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6782.46 万元，同比由盈转亏。同

期，公司利润分配方案为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3 元(含税)，合计派发 4384.44

万元(均含税)同比增加约 46.70%。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制定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主要考虑和确定依据；(2)结合所处行

业特点及发展阶段、战略发展规划、盈利水平和资金需求等因素，说明利润分配方案和当期

业绩是否匹配，在业绩由盈转亏的情况下提升现金分红比例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会对公司可

持续经营造成不利影响。请独立董事就问题(2)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

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披露的，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公司将根据《工作函》要求，尽快就所涉及问题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并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永安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 日 


